嘉義縣新塭國小114學年度推動「本土語文教學及台灣母語日」實施計劃
ㄧ、依據：
（1）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「國民中小學開設本土語文選修課程應注意事
項」
（二）教育部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即幼稚園推動臺灣母語日活動實施要點」
（三）嘉義縣「國民中小學臺灣母語日實施計劃」及「嘉義縣中小學推動母語日定期訪視計畫」
二、目標：
	（一）近程：1.培養學生基本聽及說的能力。
 				2.營造母語環境，引起學生學習興趣。
				3.推動母語教學活動，使學生樂於學習母語。
（二）中程：1.培養學生對本土語文學習、說話、閱讀等興趣，以提升學
              生對本土語文的欣賞。
				2.藉由各俚語、歌謠，了解本土語言之文化內涵。
	（三）遠程：1.學生能主動學習且培養傳承及創新的觀念。
				2.落實本土教育，尊重多元文化，並願為社區盡ㄧ己之力。
三、實施對象：本校一至六年級全體學生
四、實施語言：閩南語
四、實施時間：訂每週五為台灣母語日，於打掃時間播放本土語歌謠或俗諺。
五、教材選用：由語文領域-本土語文學習領域小組依現行國小教科書選用注意
             事項，選用適當教材，並由校內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用。

六、實施原則：
	（一）生活化原則：與日常生活相結合，儘量力求自然而不刻意矯作課程
                      規劃與各領域之間互相協同。
	（二）正常化原則：以不影響正常教學的情況下，來進行母語的教學以學
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生活為中心，時時能與生活銜接。
	（三）趣味化原則：透過生動活潑的方式教學，提升學生熱愛說母語教
                      材、教法以活潑生動為主。
	（四）情境化原則：布置校園教學環境讓學生在氛圍下說母語。
     (五) 鼓勵化原則：鼓勵學生開口說母語，養成學生說母語習慣讓學生在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同活動中建立「人親、土親、文化親」的體認。
七、實施重點：
	（一）實施時間：整學年
	（二）實施內容：
1.成立母語日教學推動委員會，並定期召開檢討會
2.將本土語俗諺納入學生的成長學習全紀錄中，請本土語言教師於課堂時補充相關故事，提供多樣化學習。
3.每學期辦理校內母語相關之學藝競賽，訓練優秀學生參加對外比賽。
4.購置必要活動設備及圖書、語音教材。
5.建置學校本土教學資源網，運用網路資源，使教學更豐富。
6.公佈欄佈置本土諺語專區並定期更新，鼓勵學生互相練習。
7.鼓勵教師進修，增進本土語言教育專業知能。
8.依教學需要將母語教學融入各科教學中，如音樂課教唱本土民謠等歌謠、國語課吟唱母語唐詩等。
9.平日鼓勵學生在家多與家人以母語交談。 
八、預期成效：
	（一）落實母語學習生活化且自然利用母語進行溝通。
	（二）透過母語教學，使學生能進ㄧ步認識且欣賞家鄉文化。
	（三）藉由母語教學活動，使學生珍惜並傳承本土文化。
九、本計劃經台灣母語日推動小組通過校長核可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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